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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为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作为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聘任的其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专项法律

顾问，本所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青岛新

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 

2020年 12月 2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关于新

之科技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

律师就《反馈意见》要求律师核查的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就补充核查的情况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应当和《法

律意见书》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不一致部分以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做的声明以及

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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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定向发行尚未确定发行对象。请挂牌公司在定向发

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发行对象确定方法。上述确定方法应当符合《公众公司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的相关要求。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就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 查验了《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反馈稿）》。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属于不确定对象的发行，公司已在《青岛新之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反馈稿）》之“二、发行计划”之“（二）

发行对象”之“2、发行对象的确定”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发行的对象确定方法将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的规定，‘公司应当对发行对象的身份进行确认，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发行对象符

合本办法和公司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与发行对象签订包含风险揭示条款的认购

协议，发行过程中不得采取公开路演、询价等方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对象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投

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确定方法符合《公众公司办法》《定向发

行规则》的相关要求。待本次定向发行对象确定后，本所律师将对发行对象是否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做进一步核查。 

 

二、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发行数量较大，且挂牌公司前四名股东持股数量较

为接近。 

请挂牌公司明确披露本次发行后公司控制权是否将会发生变化。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就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 查验了《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反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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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

名册》； 

3. 取得了宁波鑫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加投资”）

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合伙协议、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 

4. 查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的公示

信息。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 11月 10日），龚杰卡直接持有新之科技 13,896,400股

股份，持股比例为 30.30%；鑫加投资直接持有新之科技 4,585,800股股份，持股

比例为 10.00%。同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0 年 10 月 23 日，鑫加投资就出资

份额转让事宜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龚杰卡目前持有鑫加投资 90%出资份

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能够支配鑫加投资表决权的行使。因此，龚杰卡合计

持有新之科技 39.30%的股份，并控制新之科技 40.30%的表决权。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预计不超过 8,000,000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龚杰卡

合计持有新之科技股份比例不低于 33.47%，并控制新之科技不低于 34.32%的表

决权，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动。 

 

三、关于本次发行是否需要履行核准程序的核查意见 

回复如下： 

就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 查验了《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反馈稿）》； 

2. 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

名册》。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公众公司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

200人的公司，应当持申请文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公

司提交的申请文件还应当包括全国股转系统的自律监管意见。股票公开转让的公

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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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1 月 10 日），公司本次发行前在册股东为 59 名，其

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53 名、机构股东 6 名；根据《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反馈稿）》，本次发行对象新增合格投资者不超过十名，

公司本次发行后股东人数预计不超过 200人。 

本所律师认为，新之科技本次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预计不超过 200人，符合

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的条件，由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管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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